	箭頭符號說明
	注  意  事  項
	1、 職業災害: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於8小時內通報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3)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運作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30分鐘內，通報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 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者。
(2) 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汙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3、 游離輻射:於下列事故發生時，應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並立即通知核能安全委員會。(發生日起30日內提報)
(1) 人員接受之劑量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
(2) 輻射工作場所以外地區之輻射強度或其水中，空氣中或汙水下水道中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濃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者。汙水下水道不包括設施經營者擁有或營運之汙水處理設施，腐化槽及過濾池。
(3) 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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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GoBack]系辦公室電話通知
系所主管
Dept. Chairman
03-890□□□□
校長
President
03-8906001
校安專線24hr
Emergency Call
03-8906995
0937-295995
依災害性質與規模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學生傷害事故

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OSHA
02-89956700
核能安全委員會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0800-088-928 (24hr)

發生意外事故
Witness to Accident

人員受傷
(僅上班時時間work hour)
校外救援
火災救援

毒化災通報(依序)

依災害規模成立
緊急應變中心






衛生保健組
Health Center
03-8906254

實驗室(驗)場所負責人
Head of Laboratory
03-890□□□□

學生家長
Casualty’s Relatives
國立東華大學實習(驗)場所意外事故通報程序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
職災通報


環境保護組
Envir. Protection Div.
03-8906399
院長
College Dean
03-890□□□□

花蓮縣環保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Hualien County
03-8233131 (24hr)
環境事故專業諮詢中心
0800-055119 (24hr)
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宜蘭隊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Specialist Team (I-Lan)
03-9909404
導師
Advisor
03-890□□□□
駐衛警室24hr
Campus Security
03-8906119

救護車/消防隊
Ambulance/ Fire
119
輻射災害通報


